毕业生党员办理组织关系须知
毕业生党员同志：
党员的组织关系是指党员对党的基层组织的隶属关系。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是党员政治身份的证明，是党员变动组织关系的凭证。请你在离校前，及时办理组织关系转移手续。本人先到系学生党支部填写《毕业生党员登记表》，然后持系党总支开具的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到党委工作部（实验楼705室）办理组织关系转出手续。   

 一、党员组织关系的转移
1、对已落实工作单位的，应及时将组织关系转往具有转接组织关系权限的
党组织。
2、对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可将组织关系转到本人户口所在地，或父母居住地的街道、乡镇、村的党组织。
3、如果人事关系和档案材料存放在县级以上政府人事部门所属的人才交流服务机构的，其党组织同意接收组织关系后，可将党员组织关系转往这个机构的党组织。

二、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办法

办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层次分为校内、沈阳市、外省市。

1、转往本校其他单位：持党组织开具的组织关系介绍信，经校党委工作部转往所去的系党组织。

2、转往沈阳市其他单位、学校、社区：持党总支开具的组织关系介绍信，经校党委工作部直接转往本市区、县、局级党组织，再由这一级单位转往所去单位党组织。

3、转往外省市：持校党委工作部代开的沈阳市委组织部开具的组织关系介绍信，转往所去省、市、县级以上的党委组织部，（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接转党组织关系的党组织），再由这一级党组织逐级向下一级党组织转移，直至转往所去单位党组织。

三、办理党员组织关系注意事项

1、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由本人亲自办理和随身携带，必须在有效期内办理组织关系接转手续。

2、本人到党委工作部办理组织关系介绍信同时，需办理毕业生党员档案转出手续，并将党员档案和组织关系介绍信一并带走。
3、在办理组织关系和党员档案转出手续时，党员本人或代办人要将毕业生党员档案领取单认真填好上交党工部，并在“毕业生党员登记表”上签字。

4、若有改派或组织名称、地点有误等需重新开信时，必须在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有效期内回校换信，因路途遥远等原因本人不能亲自回校办理的，应通过电话与党委工作部沟通，并将原介绍信用特快专递形式及时寄回学校党委工作部进行补办。由本人原因造成超期未办理组织关系的党员，按党章规定处理。（超过六个月视为自动脱党）。 

5、组织关系介绍信一定要妥善保管，一旦发生丢失，应立即向系党总支和学校党委工作部说明情况，本人写出书面检查，组织部门将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处理意见。

6、不得将组织关系介绍信放入本人档案携带；组织关系到达接收单位党组织后，请务必将介绍信回执寄回或传真回党委工作部。
党委工作部

2012年6月25日

